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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更好地

提供政府信息公开服务，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以下简称“华东

局”）编制了《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政府信息公开指南》(以下简

称《指南》)。需要获得华东局政府信息公开服务的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请阅读《指南》。华东局政府信息公开如发生变化，

《指南》将及时作出更新、说明。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在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区管理局

网站(http://hd.caac.gov.cn/)通知公告栏内查阅《指南》。 

       一、主动公开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在华东局网站浏览政府信息公开目

录。 

       （一）公开内容 

        1. 华东局主要职责及华东局领导名称、职务、分工； 

        2. 华东局内设机构及主要职责，各监管局内设机构及主要职

责； 

      3. 华东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以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其他

文件； 

     4. 民航局授权公布的月度运输生产情况等统计数据；         

5. 新闻稿件（涉及华东局及下属监管局重要活动，以及重要

舆情回应等内容）；         

6. 华东民航行政许可事项的办理依据、条件、数量、程序、

期限，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和示范文本，行政许可办理情况，

http://www.gov.cn/flfg/2007-04/24/content_593403.htm
http://www.caac.gov.cn/
http://www.caa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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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可公开的许可决定； 

7. 华东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8. 华东局安全管理有关信息； 

9. 华东局党风廉政建设有关信息； 

10. 华东局公务员招考录用的条件、程序和结果； 

11. 信访、投诉、举报及行政复议受理部门的地址、联系方

式。 

       （二）公开形式 

       华东局主动公开信息主要采取网上公开的形式，具体网址为

http://hd.caac.gov.cn/。 

（三）公开时限 

       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华东局自该信息形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 

        二、依申请公开信息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需要，

向华东局申请公开主动公开之外的政府信息。 

       （一）受理机构 

       受理机构为华东局办公室，办公时间为 8：30-11：30，  

13：30-17：00（节假日除外）。 

       联系电话：021-22322145 

       通信地址：上海市长宁区迎宾二路 300号        邮政编码：

200335        

    （二）受理程序 

http://www.caa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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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提出申请 

       申请公开信息时，申请人须填写《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政府

信息公开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申请表》见文后

附件。 

       《申请表》可以以信函方式寄至华东局办公室（信函左下角

请注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字样）。 

       申请人申请与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时，应同时提供有效身份

证件或证明其自身对申请公开的信息有特殊需要的文件或材料的

复印件或扫描件。 

       申请人现场申请时，如书写确有困难，华东局受理机构工作

人员可代为填写《申请表》。 

       华东局不受理通过电话方式提出的申请，但申请人可以通过

电话咨询相应的服务业务。 

       申请人对所需信息详细明确的描述能够帮助提高处理效率。

若有可能，请提供信息的名称、发布时间、发文字号或者其他有

助于明确该信息的提示。 

        2. 受理申请 

      华东局受理机构接到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关于公开政府信息

的申请后，先从形式上对《申请表》填写是否正确、申请的要件

是否完备等进行审核。对填写不正确或要件不完备的申请，通知

申请人予以修正或补充；通过审核的申请，依据内容转有关部门

具体办理。华东局受理机构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信息内容或意见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ZFXXGKZN/201801/U020180116352459429414.doc
http://www.caac.gov.cn/XXGK/XXGK/ZFXXGKZN/201801/U02018011635245942941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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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答复申请人。 

        3. 受理时限 

      华东局对有效申请根据收到的先后顺序进行处理，在 15 个工

作日内作出答复，最长不超过 30 个工作日（征求第三方意见所需

时间不计在其中）。 

         

    附件：《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填写说明： 

1. 本表用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向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申请公开

政府信息。填表人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所填内容的真实性，并不得涂改

所填内容。 

2. 申请人申请与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时，应同时提供有效身份证件或证明

其自身对申请公开的信息有特殊需要的文件或材料的复印件或扫描件。 

3. 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超过一项的，请分别填写申请表。 

4．身份证号码请准确填写，以便在线查询申请办理情况。 

5．带*为必填项。 

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工作单位  

身份证号码*  传真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联系地址  

□公民 

电子邮箱  

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营

业执照注册号* 
 

法人代表*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身份证*  传真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联系地址  

申
请
人
信
息 □法人/其

它组织 

电子邮箱  

所需信息

的内容　

描述* 

 

所需信息

的用途* 
 

所

需

信

息

情

况 

获取信息的方式（四选一）*  　　　　□ 邮寄 （务必提供联系地址和邮政编码） 

 □ 电子邮件 （务必提供电子邮箱） 

□ 传真 （务必提供传真）  

□ 自行领取  


